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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FATCA法案約定條款 

申請人瞭解並同意，貴行因遵循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從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下稱「FATCA法案」）、與美國國稅局所簽署之相

關協議（下稱「協議」）及中華民國主管機關所簽署之跨政府協議

（Intergovernmental Agreement,以下稱「IGA」）之相關規定，或受美國國稅局

或其他主管機關要求，須提供貴行客戶中屬於美國公民、綠卡持有人或其他美國

稅法定義之稅務居民之相關資訊，包含但不限於姓名、地址、美國稅籍編號、美

國實質股東資訊、帳號、帳戶餘額及交易明細等資訊時，申請人有義務依貴行之

請求立即向貴行提供相關資訊及文件。 

申請人瞭解並同意就其FATCA法案身分類別應主動據實告知並提供或依貴行

要求提供其FATCA法案身分類別之相關文件、資訊予貴行。嗣後申請人之FATCA

法案身分類別倘有變更，應立即以書面告知並提供變更後之資料及證明文件予貴

行。如申請人未履行據實告知義務或未配合提供代表申請人身分類別之相關文件，

貴行得依FATCA法案或IGA之相關規定辦理。 

申請人拒絕提供表示其FATCA法案身分類別之相關文件或配合貴行依FATCA

法案規定申報而被列為FATCA法案「不合作帳戶」時，申請人同意貴行得依據FATCA

法案、協議或IGA規定採取必要措施。 

本約定條款如有未盡事宜，悉依FATCA法案或IGA相關規定及相關法令辦理。 

 


